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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考試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組：監獄官  

科 目：刑事政策  

一、今年執行了第二次的死刑執行。請問我國目前之死刑政策為何？政府至今已採取過那些有關

死刑之階段性措施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今年度刑事政策考猜內容命中，搭配 95 年刑法修法內容，關於緊縮刑事政策於長刑期部分。 

【擬答】: 

-目標以長期監禁取代死刑之執行，並逐漸廢除有關死刑之規定，走向人權

國家之林： 

    臺灣近年來，隨著政府朝著廢除死刑政策及人權團體的努力下，目前死刑的趨勢則有

朝向減少死刑之規定、限制死刑之適用對象、嚴謹死刑之執行程序以及避免死刑的實際執

行的方向而行。況且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，世界各國刑事立法趨勢，似有逐漸廢止或減少

死刑立法之勢。面對此趨勢，縱使臺灣目前之客觀環境，尚難全面廢止死刑，死刑現行在

臺灣仍是「社會控制的必要之惡」，惟依現行世界各國刑事立法趨勢及對人權的保障，仍

須將廢止死刑列為台灣刑事政策上之長遠目標。 

 

    法務部為達成漸進廢除死刑之目標，擬採取之階段措施，係將法定刑為唯一死刑之罪

，研修為相對死刑，再研議提高有期徒刑上限及無期徒刑假釋之門檻，期使無期徒刑未來

能替代死刑，漸進達成廢除死刑之目的。 

修正刑法部分條文，該廢止案及修正案經立法院修正通過後，於二００二年一月三十日

公布，其中擄人勒贖殺害被害人罪之法定刑原為唯一死刑，已配合修正為死刑或無期徒

刑。 

現行刑法中尚存二條唯一死刑之海盜罪，修正其適當刑度為相對死刑，擬於二００二年

十二月底前將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查。 

 

 

刑，並明定此類累犯「加重本刑二分之一」，三犯者，「加重本刑一倍」。 

刑逾三十年，累犯者須服刑逾四十年，始得許假釋，並將現行假釋後滿十五年未經撤

銷假釋者，其未執行之刑以執行論，提高為二十年。 

行為，不得判處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之精神，已為國際間之共識，且符合罪

刑均衡原則，而刪除未滿十八歲人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可判處死刑之規定。 

 
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09司法特考） 

共 4 頁 第 2 頁 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二、根據法務部之統計，從 104 年至 108 年之間，地方檢察署已執行有期徒刑中，人數在

144,862 人至 157,180 人之間，其中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者在 113,318 人至 125,293 人之

間，占有期徒刑總人數的 78%至 80%。由此可知，我國自由刑之執行，係以六個月以下之短

期自由刑所占百分比最高。請問，短期自由刑有何弊病？近年來雖有不少人主張應廢除短期

自由刑，然仍有不少論點支持短期自由刑之存在。請問從刑事政策的角度觀之，短期自由刑

可以達到何種功能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短期自由刑利弊，基本考古題。 

【擬答】: 

： 

 

 

 

造成衝擊：執行期間，犯罪人無法扛起家庭經濟負擔，再加上每日無法與親人一

起生活，將造成親子關係或是家庭破滅之狀況。 

服刑後的標籤作用，使其尋找工作更加困難。 

 

： 

 

 

處以短期自由刑，例如詐欺、竊盜等。 

期自由刑獨有。 

公帄的。 

 

三、根據我國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 20 條之規定，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性侵害犯罪加害

人得報請檢察官，對其實施科技設備之監控。此種科技設備之監控（又稱電子監控），係屬

社區處遇之一種方式。請問，社區處遇之功能為何？其與傳統之機構處遇相比，有何優點？

試申論之。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電子監控部分僅為舉例，直接從社區處遇內涵破題即可，基本考古題。 

【擬答】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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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一弊端。 

區維繫正常連結關係。 

：所監管的犯罪人在一定地區活動，以保護民眾免於侵害。 

具有多種類型罰處法，如在家監禁、電子監控等。 

產力的一員，而非純粹監禁消費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108 年 5 月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「少年事件處理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異動條文達 32 條，

該次修法是民國 86 年修正公布全文 87 條以來，最大幅度的修正。請問，我國現行之少年司

法體系有何特色？此次修正重點為何？對於我國少年司法體制又會帶來何種衝擊與改變？試

申論之。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 

修法題，此題對於有監獄官有加考少事法的同學應不難應答。 

【擬答】: 

 

    本法採保護優先主義，主張少年宜教不宜罰之刑事政策，並以此政策貫穿本法，其中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 條揭示：「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，調整其成長環境，並矯治其

性格，特制定本法。」少年犯與成年犯不同，因少年仍具可塑性，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

基本精神係以保護處分為主，世界各國制定少年法的精神亦為宜教不宜罰，盡保護之責。  

 

： 

    7 到 12 歲的兒童如有觸法事件，回歸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學生輔導機制處理，不

再移送少年法庭。 

 翻轉虞犯印記： 

    改以少年之性格及成長環境、經常往來對象、參與團體、出入場所、生活作息、家

庭功能、尌學或尌業等一切情狀，判斷是否有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者，以補足

少年健全成長所需，作為司法介入的正當性原則，去除身分犯之標籤效應。 

： 

    行政機關應先對曝險少年負擔起一定責任下，歷經與行政機關多次折衝，建置了行

政先行的機制，並為使行政機關充分妥適的準備，規定 1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在此之

前的 4 年準備期間，仍沿用現行機制，得報請少年法院處理曝險少年的偏差行為，新制

實施後將實現「行政輔導先行，以司法為後盾」的同心圓理論，協助曝險少年不離生活

常軌，不受危險環境危害。 

序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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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維護兒少司法人權，是保障少年權益重要之一環，不僅不宜與成人有差別待遇，更

應依兒少的年齡及身心成熟程度而為合理之調整，例如少事法第 38 條表意權、少年對於

司法程序的知情權等。 

： 

    增設醫療機構、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為安置輔導之措施，少

年法院並可經由整合兒少相關福利服務資源之帄台，以研商並提供符合兒少最佳利益之

合適處遇或銜接服務。 

： 

    本次修法亦於第 29 條第 3 項明定少年法院得斟酌情形，經少年、少年之法定代理人

及被害人之同意，轉介適當機關、機構、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之程序。 

： 

    少年觀護所對於所收容保護之少年，應基於心理學、醫學、教育學、社會學等專門

知識及技術，對少年進行身心評估及行為觀察等鑑別事項，提供少年法院適當處遇之建

議參考。故本次修法增訂第 26 條第 2 款前段規定，以釐清少年收容之目的及強化少年觀

護所之功能。 

增訂少年調查官實質到庭原則，落實協商式審理，少年隱私保障再

提升及救濟權利更周延等內容，均與少年司法權益之提升息息相關。 

 

先行、以司法為後盾、加重少輔會權責： 

    曝險少年將由縣市政府所屬跨局處的少年輔導委員會，結合福利、教育、心理、醫

療等各類相關資源，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，如評估確有必要，亦可請求少年法院處理，

若行政輔導有效，少年復歸正軌生活，即無庸再以司法介入。 

少利益恐受挫，少輔會，被賦予整合資源的角色，但現在少事法停止了法官協助兒童的

權利，原在少年法庭調查審理中的兒童卻限期要結案返家。在沒任何轉換的前提考量下

，突來的轉學、搬家、更換生活照顧者等終將導致邊緣曝險兒童無人要管。 

資源整合者，亟需建立帄臺。同時，提醒教育、社政、勞動、法務及司法機關各項統計

應串接整合，才能找出社會安全網的漏洞，將資源真正用在少年保護的刀口上。 

 


